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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结题审计

指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 

 

一、修订背景 

为了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

秩序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„2021‟

30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

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„2021‟32 号）文件精神，提升注册

会计师行业服务国家建设的能力，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科技

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结题审计质量和效率，完善科研项目综合

绩效评价财务管理，减轻科研人员负担，中注协对《中央财

政科技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结题审计指引（2018 年）》进行了

修订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修订的总体思路 

一是坚持“精简”原则，减轻科研人员负担。强调注册

会计师在执行审计的过程中，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技领域

“放管服”改革的要求，注重突出实质，避免给科研人员造

成不必要的负担。 

二是坚持“有效”原则，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。针对实

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提出明确、有针对性的工作要求，在

减轻科研人员负担的同时，指导注册会计师更好地运用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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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断，执行恰当的审计程序，降低审计风险，提高审计质量。 

三是坚持“适用”原则，提升服务意识。强调注册会计

师在执行审计的过程中，注重掌握和尊重科研活动规律，对

审计报告要求披露的信息进一步明确，为科研资金监督和管

理提供更有价值的专业意见。 

三、修订过程 

2021 年 8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办发„2021‟32 号

文，提出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。2021

年 9 月，财政部、科技部相关司局会同中注协启动了《中央

财政科技计划项目（课题）结题审计指引》修订研究工作，

中注协随即成立项目组，研究修订审计指引。 

为保证审计指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，并切实解决当前

实务中存在的问题，在起草完成审计指引初稿后，项目组委

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向一线科学技术工作者发放调查问卷，

深入了解一线科学技术工作者对审计指引的意见建议，共收

回 257 份调查问卷；同时，项目组多次召开论证会，向科研

单位财务工作者、会计师事务所、相关监管机构征求修改建

议。在此基础上，对指引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完善，形成征

求意见稿。 

四、修订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根据最新科研经费管理政策更新相关要求、表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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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根据最新出台的政策文件，征求意见稿更新了注册会

计师需要了解的与科研资金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

定。 

2.根据国办发„2021‟32 号文关于“全面落实科研财务

助理制度”、“强化项目承担单位法人责任”的相关要求，征

求意见稿要求注册会计师了解并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科研财

务助理制度落实情况、法人主体责任落实情况。 

3.根据国办发„2021‟32 号文关于“简化预算编制”的

相关要求，征求意见稿要求直接费用按设备费、业务费、劳

务费三大类审计和报告科研资金支出使用情况，并增加了在

审计报告中披露较大价值资产管理情况的要求。 

4.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

效评价财务管理的通知》（国科办资„2021‟137 号）关于“取

消项目层面审计报告”的要求，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审计汇总

报告的相关要求和项目结题审计汇总报告参考格式。 

（二）调整和优化审计程序 

1.围绕审计目标和审计报告要求，结合近年来审计实务

中的问题，征求意见稿对“计划审计工作”、“风险评估”和

“控制测试”三章中注册会计师需要考虑的事项和执行的程

序进行了补充，并将“实质性程序”一章重新划分为资金到

位情况、资金拨付情况、资金支出情况、应付未付支出和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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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支出情况四个方面，分别对注册会计师需要实施的审计程

序进行举例。 

2.针对项目（课题）承担单位信息化管理日益普及和审

计数字化转型的现实情况，征求意见稿新增了“信息技术对

科研经费审计的影响”一章，提出了注册会计师分别在不太

复杂和较为复杂 IT 环境下执行审计业务时需要考虑的事项，

对在审计过程中应用数据分析技术作出了解释和说明。同时，

征求意见稿还强调了注册会计师在采用非常规审计手段时

需要考虑的事项。 

3.针对关键和重要的审计程序，征求意见稿提供了审计

工作底稿示例，以增强审计指引的可操作性，指导注册会计

师更好地将指引的要求落地实施。 

（三）精简和优化审计报告 

1. 优化了审计报告的正文结构和内容。征求意见稿在

“引言段”新增了披露审计工作起始日、审计方式、实施的

主要审计程序等信息的要求；在“课题基本情况段”中简化

了已在相关技术报告或项目（课题）任务书中披露的内容，

如项目（课题）承担单位介绍、课题研究内容等；在“资金

管理和使用情况段”要求按照预算安排及调剂情况、资金到

位和拨付情况、项目（课题）资金财务核算和资金使用情况

分别进行报告，充分体现放宽预算管理权限和落实法人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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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的政策，对于单位和负责人有权调剂预算的，不需要逐

笔详细披露，但要求详细披露存在的问题；在“资金管理和

使用中的主要问题及建议段”中要求披露相关部门在项目

（课题）执行过程中进行检查时发现的问题、注册会计师在

结题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以及问题是否已整改；简化了

有关项目（课题）承担单位的责任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的表

述。 

2.简化了审计报告附表和附送资料。征求意见稿将审计

报告附表缩减为 5 项，其中，新设计了项目（课题）资金管

理和使用中的主要问题汇总表，用于汇总展示审计报告中列

示的问题。同时，征求意见稿将原有 9 项审计报告附件要求

简化为一项附送资料要求，即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从项目（课

题）承担单位、参与单位获取中央财政资金支出明细账电子

版，并按照规定上传报送，不需要将纸质明细账附在审计报

告后，切实减轻科研人员负担。 

五、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

关于本征求意见稿，我们希望听取您的意见和建议的问

题包括但不限于： 

1.征求意见稿的框架结构是否合理？如果不合理，请说

明理由，并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2.除了征求意见稿中的相关内容外，是否需要增加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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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？如果需要增加，请说明需要增加哪些指引，并说明理

由。 

3.征求意见稿中是否还存在会过度增加科研人员负担的

内容？如果需要调整，请说明需要调整哪些指引，并说明理

由。 


